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職員工新冠肺炎期間居家辦公申請單
112.3.20版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申請原因
	□個人確診【112年3月20日起，0日(快篩陽性當日)+N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ｎ=0至5日）申請居家辦公，請附證明】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申請居家辦公，請附足資證明符合衛生單位匡列密切接觸者之證明文件)*自主防疫期間無症狀且2日內快篩陰性可入校。
□入境被列為居家檢疫者(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申請居家辦公，無症狀且2日內快篩陰性可入校。)
□其他(請詳述並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期間
	    年    月    日(星期   )至    年    月    日(星期   )，計        個工作日
期間採線上簽到、退。

	是否曾申請過居家辦公
	□是，相關資訊設備、聯絡設備及公文處理均可使用，免會計網中心及總務處。
□否，初次申請

	居家辦公
地點電話
	(請填地址)
(請填住宅連絡電話及手機)

	居家辦公期間業務規劃
	

	居家辦公
設備確認
	1.個人電腦：□桌上型 　□筆記型　□其他　（廠牌型號：＿＿＿＿＿＿＿＿＿）
2.網路連線：請實際測試是否可連線至本校首頁www.ntue.edu.tw。   　□是　□否
3.電腦是否安裝防毒軟體？□是 (軟體名稱：＿＿＿＿＿＿＿＿＿＿＿＿)　    □否
（若無安裝防毒，請自全校授權軟體下載安裝 PC-Cillin 2022 單機版防毒軟體）
※本人保證遵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通訊安全及網路相關使用規範。

	申請單位主管
審核意見
	□同意□不同意
(請逐級審核核章)
	人事室
審核意見
	□同意□不同意
(請逐級審核核章)

	計網中心
審核意見
	1.資訊設備是否可行。   □是　□否

2.網路是否可連線。     □是　□否

3.其他意見：＿＿     ＿＿＿＿＿＿
(請逐級審核核章)
	總務處
審核意見
	1.聯絡設備是否可行。     □是□否
2.公文處理方式是否可行。 □是□否
3.其他意見：                      
(請逐級審核核章)

	教務處
審核意見
	(僅限教師申請案件會辦)
(請逐級審核核章)
	審核及批示
	□同意□不同意
(請核章)


(本申請表相關注意事項如背頁)
注意事項：
壹、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辦公人力規劃及備援措施規定
一、本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一）有員工為疑似病例或與確定病例（包括於校內外與學生、其他員工或校外人士之確定病例）接觸時。

（二）其他經本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有關疫情相關因應措施，認定有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必要時。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實施人員居家辦公時，該員工所屬單位、位於同一館舍之各單位應優先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二、本校各單位得依前點規定決定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居家辦公人數，不得超過單位總人數百分之四十。

（二）居家辦公人員之預定完成工作項目，由其直屬主管核實指派，並不得涉及公務機密。

屬同一學院之各系所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以由學院統籌辦理為原則。

三、居家辦公人員之工作地點，應為戶籍所在地、現居住所或原已租賃之住處，並應備有個人電腦、寬頻網路等用以執行公務之必要工作設備。

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應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常使用相關校務資訊系統之必要協助。

居家辦公人員處理公務之必要費用（不含水電費等家用支出），得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四、各單位居家辦公之人員，應由單位主管指派，惟不適用下列人員：

（一）辦理防疫相關業務人員。

（二）職掌之業務或勤務僅得於校園內辦理或執行者。

（三）已核給相關假別進行休（療）養者。

（四）其他經單位主管認定勤務特性或業務性質不適合者。

前項規定以外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

（一）懷孕。

（二）身心障礙。

（三）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得請防疫照顧假之規定者。

五、居家辦公人員，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依本校職員差勤管理實施要點規定之辦公時間辦公及實施簽到退。

（二）於第八點規定之工作地點辦公。

（三）定時主動與直屬主管聯繫，報告工作結果。

（四）隨時保持通訊傳遞管道暢通。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或單位主管應停止全部或部分人員實施居家辦公：

（一）因疫情情勢變更而無居家辦公之必要時。

（二）因業務需要、人員出缺、差假等原因，致辦公人力不足者。

（三）居家辦公人員無特殊原因，未能依限完成工作者。

（四）居家辦公人員未遵守前點規定，情節較重者。

（五）居家辦公人員違反相關法令規章，致影響學校聲譽者。

依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停止實施居家辦公人員，單位主管應視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處置。

七、各單位應將執行本措施之情形，送人事室彙存。

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單位，應事先填寫實施居家辦公人員差勤系統調整申請單送所屬人事管理單位，以設定差勤系統等相關資訊系統。未使用本校差勤系統之人員，由所屬單位依其適用之規定辦理。
※終止居家辦公說明：
若單位擬提早終止實施員工居家辦公，包含本單位全部終止或部分員工終止(請提供名單)，儘速於三日前以書面經單位主管簽章，送本室辦理。
